
南昌市教育局

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
注册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体局，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，湾里管理局

教体办，局属学校，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

法><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教师

〔2013〕9 号）和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<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资

格考试及认定制度改革实施方案>和<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资

格定期注册实施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赣教师字〔2015〕

15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 2023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相关

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3 年全市中小学教师资格

定期注册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注册对象

1.全市公办普通中小学、幼儿园在编在岗教师（不含公

办中等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机构、成人初等中等教育机构、

其他教育机构和民办学校教师）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：



距上次定期注册合格已满 5 年；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；此前

的注册结论为“暂缓注册”，现已达到注册合格条件。

2.已进行首次注册，由于任教学校或岗位调整，现不属

于注册范围的，不再进行注册，其教师资格证书仍然有效。

二、时间安排（9 月 11 日-12 月 21 日）

（一）申请人网上报名、确认点现场确认、初审、公示

时间：9 月 11 日-11 月 16 日。

11 月 1 日前，局属学校和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完成现场

确认和公示，并提交注册人员名单。

11 月 16 日前，各县区完成初审和公示，并填报《2023

年开展定期注册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数量统计表》(见附

件)发送至邮箱：ncsjszg2023@163.com。

（二）复核时间：11 月 17 日-11 月 30 日。

（三）终审时间：12 月 1 日-12 月 21 日。

（四）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因特殊情况中国教师资格网

(www.jszg.edu.cn)需要维护关网时间外，中国教师资格网

将在以上时间段面向定期注册申请人和定期注册机构开放，

各县区开展定期注册的具体时间由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结

合本地实际进行安排，并通过官方网站、新闻媒体等予以公

布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工作要求

1.各县区要按照教育部《关于印发<教师资格认定特殊



情况及不规范问题在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工

作中的处理办法>的通知》(教资字〔2016〕2 号)要求，提前

对纳入定期注册范围的教师资格证书持有情况进行摸底，及

时办理证书补发或换发手续，及时更正证书错误信息，不得

借故拖延或拒绝办理。

2.各县区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规范操作。

要根据国家和省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相关政策要求，严格开展

各项工作，确保我市 2023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

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经费保障

定期注册工作不收取教师和学校任何费用，各县区教育

行政部门应将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经费列入年度

财政预算，予以保障。

（三）教师培训

全省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每 5 学年为一个周期。在一个

培训周期内，教师需至少累计获得 36 学分且每年至少获得 2

学分。退休前最后一个培训周期，对培训学分不作要求。教

师培训相关政策以最新文件通知为准。

（四）工作咨询

各单位在工作过程中如遇到特殊情况或问题，请与市教

育局组织部（人事科）联系，联系人：熊炜军，电话：

0791-83986493。



附件：2023 年开展定期注册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数量

统计表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3 年 8 月 10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10 日印发



附件

2023 年开展定期注册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数量统计表

（本年未开展定期注册的学校不计在内）

1 公办幼儿园

2 公办小学

3 公办初中

4 公办高中

5 公办完全中学（含初中、高中）

6 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（含小学、初中）

7 公办十二年一贯制学校(含小学、初中、高中)

8 公办中职中专（技校）

9 少年宫、地方教研室、电化教育机构等

10 民办幼儿园

11 民办小学

12 民办初中

13 民办高中

14 民办完全中学（含初中、高中）

15 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（含小学、初中）

16 民办十二年一贯制学校(含小学、初中、高中)

17 民办中职中专（技校）

18 特殊教育学校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
填表人： 负责人：

联系电话： 填报时间：2023 年 月 日


